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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闫明 

联系方式：010-56052594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

院 1 号楼泰康大厦 11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关天强 

联系方式：010-5605238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

院 1 号楼泰康大厦 11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444 号”

批准，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铂力特”）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公司发行新股的发行价为 94.50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302,854.6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115.02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00,739.59 万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由中信建投证券完成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信

建投证券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

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

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铂力特签订《持续督导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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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铂力特经营情况，对

铂力特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

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铂力特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

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

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

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

取的督导措施等。 

铂力特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

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铂力

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铂力特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

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

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

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

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铂力特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铂力特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

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铂力特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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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

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

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铂力特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

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铂力特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

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铂力特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

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机构核查，铂

力特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

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

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

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

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

工作； 

本持续督导期间，铂力特未发生相关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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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

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

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

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

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下降 50%以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铂力特不存在需要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16 

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

承诺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铂力特按照规定持续

履行了承诺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近年来，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和新产品种类逐渐增多；增材制造技术随着应用

领域的扩展也在不断细分升级，一方面体现为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升级，另一方面

体现为以增材制造技术为核心的多专业耦合带来的新产品市场，细分市场和专业

耦合的发展进一步带动技术的升级迭代加快，不同技术种类之间的竞争加剧，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仍是行业竞争的关键。公司在增材制造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

积累，并紧跟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各类新技术方面都有持续研发投入，但

若公司未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和不断开发新的更高品质的产品，可能面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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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下降，后继发展乏力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下游客户领域较为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航空航天领域客户对公司的收入贡献较大，2023 年全年公司来自

该领域客户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56.02%，公司前五大客户也较多的集

中于该领域。虽然航空航天等重要应用领域在国内外的增材制造的发展中都起着

引领性的作用，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增材制造在其整体制造体系中的占比还

较为有限，若该领域增材制造应用成长速度不及预期，或由于公司产品质量、行业

竞争等因素流失主要客户，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增材制造装备关键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风险 

我国工业级增材制造装备核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增材

制造装备核心器件，如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高速扫描系统、大功率

激光扫描振镜、动态聚焦镜等精密光学器件以及部分电气元器件等存在对进口产

品的依赖，公司进口核心元器件主要为激光器、扫描振镜、运动控制系统电气元器

件。公司设备的部分核心器件对国外品牌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若上述核心器件受

出口国贸易禁用、管制等因素影响，短时期内或导致公司无法按需及时采购，将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正在进行国产化替代产品研制及应用，将降

低对此的负面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51,516.64 万元，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7.84%。

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规划，增加存货储备。如果未

来客户需求发生变化或公司产品发生滞销，公司存货将面临计提跌价损失的风险。 

2、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价值为 102,871.78 万

元，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15.66%。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主要是由于营业收

入快速增长及下游客户资金结算的特点所致。若公司客户的信用状况发生不利变

化，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将受到负面影响，公司的资产状况、利润情况和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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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3、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业务主要面向航空、航天制造业。因客户行业特点造成上述业务合同的

取得多集中在下半年，加之公司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和 3D 打印自研设备生产周期

的原因，交付也是下半年较多。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投资者

不能仅依据公司季度收入波动预测全年收入情况。 

（四）行业风险 

增材制造是制造业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集合了信息网络技术、先进材料

技术与数字制造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的应用领域逐步拓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作为技术转型方向，用于突破研发瓶

颈、解决设计难题、缩短产品制造周期、助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新型制造模

式，金属增材制造已然从研发转向了产业化应用。随着应用领域和应用深度的不

断拓展，与各行各业、各个生产场景的深度结合，使金属增材制造已逐渐进入了大

生产时代，成为预研项目与批产项目中金属部件的重要加工工艺。大生产时代下

预研项目的不稳定性，造成产能需求峰值和产能准备之间的不同步，会加大固定

资产的投入，带来重资产风险；其次批量产品制造促使智能化的产线的出现，目前

智能化的产线的硬件和软件发展仍不能完全满足批量的智能化制造场景，智能化

产品产线的长周期性可能导致批量产品的成本优势降低和窗口期减弱。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设备的部分核心器件对国外品牌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若受出口国贸易禁

用、未来国际贸易形势严峻，不排除公司下游客户的产品/设备受到影响，将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会影响进口国采购客户群体，关

税及汇率，会直接影响我公司出口业务。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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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1-12月 2022年1-12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23,238.71 91,807.86 3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159.36 7,949.88 7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564.42 2,975.34 25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063.92 -10,752.45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12月末 2022年12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6,964.01 152,937.31 211.87 

总资产 656,744.08 303,156.60 116.64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1-12月 2022年1-12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70 2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68 27.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26 1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57 5.64 增加2.9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9 2.11 增加4.2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6.42 17.71 减少1.29个百分点 

2023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实现 123,238.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31,430.85 万元，增幅 34.24%，主要系公司继续深耕航空航天领域，持续开发新

的设备型号，且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和应用领域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59.36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6,209.48 万元，增幅 78.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0,564.4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89.08 万元，增幅 255.07%，主要系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以及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063.92 万元，较上年同



8 

 

期净流出增加 2,311.47 万元，主要系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人数增加支付职工

薪酬增加、缴纳各项税费增加以及代缴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所致。 

4、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6,964.01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

增长 324,026.70 万元，增幅 211.87%，公司总资产 656,744.08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

增长 353,587.48 万元，增幅 116.64%，主要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5、报告期内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89 元/股，实现稀释每股收益 0.87 元/股，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6 元/股，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0.19 元/

股、0.19 元/股和 0.40 元/股，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以及计提股份

支付费用减少产生盈利所致。 

6、报告期内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8.57%和6.39%，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93和4.28个百分点，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以及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减少产生盈利所致。 

7、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6.42%，较上年同期减少

1.29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研发能

力建设，研发人员数量及其薪酬均有所增加，研发费用较上年增长 24.51%，但因

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降低。 

综上，公司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研发领先优势 

公司一直专注主业，致力于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金属增材制造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陕西省金属增材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担任全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

的副理事长单位。公司承担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和课题，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智能制造”、“工业强基工程”、“新材料专项”等，取得一系列科技成

果，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不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快速发展强有力的驱动，促使公

司增材制造技术保持领先，粉末材料、装备、产品、专用软件、结构优化设计等技

术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目前，已形成大量提升粉末材料物理性能、打印性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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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精度、装备稳定性、打印产品性能、打印产品批次稳定性以及智能化生产全流

程控制技术的行业领先技术。报告期内，实现钛合金粉末、高温合金材料批量化生

产及销售，同时有多项装备以及工艺技术研发成果直接应用于装备性能提升以及

产品工艺优化，完成大尺寸多光束激光选区熔化装备 BLT-S1500 研发，航空航天

大尺寸高温钛合金合金构件、钛合金承力件以及新型高温合金复杂构件研制取得

突破，不断创新，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2、规模优势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金属增材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已形成了以增材制造

装备、定制化产品、粉末原材料、专用软件、结构优化设计及技术服务主产品，辅

以进口装备销售代理、软件、配件销售的产品结构，建立多样化增材制造产业链生

态圈。公司金属增材制造产业创新能力建设项目于 2022 年 7 月开始施工建设，金

属增材制造大规模智能生产基地项目于 2023 年 5 月开工，将进一步扩展大尺寸激

光选区熔化装备、工艺技术以及粉末材料等产品的研发能力以及生产规模，并针

对产业链短板，重点发展结构优化设计、关键原材料开发、专用软件系统开发、核

心元器件国产化应用验证以及重大装备研制等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构件产业创新

中心，不断促进增材制造产业的全面发展。 

3、原料采购优势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体系，本着与供应商合作共赢的原则，对采购产

品质量控制各环节提出相应的要求，督促供应商严格控制并持续改善产品的质量，

确保供应链质量稳定。与主要供应商保持长期稳定合作，保证了增材制造装备配

件、相关专用软件、增材制造粉末原材料制备棒材、粉末原材料以及增材制造配套

加工检、测环节的稳定合格供应，公司在供应商群体中累积的信誉采购量较大且

逐年稳步提升，使公司的原材料收购价格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技术和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建立了在董事长兼总经理领导下，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带头负责的技术

研发以及质量与运营服务保障体系。从领导层到技术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挑选而

成的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攻坚队伍。技术团队负责 3D 打印装备、定制化产

品以及技术服务实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对产品整个流程做到全程跟踪，确保产

品流转工序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高效解决。独立的质量团队负责生产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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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环环相扣，严把质量关。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广泛认同和积极实践的基

础上沉淀出自己的企业文化，“让制造更简单、世界更美好”的企业使命，是公司未

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5、人才优势 

公司依托国内高等学府优势人才资源，积极吸引先进人才，坚持系统工程的

研发理念，通过加强与国内外优秀公司、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性的

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培养了一支人员结构合理、学科门类齐全、专业技能扎实的

优秀研发队伍，为公司持续创新和研发提供后备力量。公司研发人员研究方向包

括原材料、增材制造工艺、增材制造软件、增材制造设备、电气等方向，保证重点

突破且各个方向均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 494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

例约 30%；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人员 269 人，占研发人员的比例为 54.45%。 

6、专有设备优势 

公司拥有自主研发高端增材制造装备能力，自主开发的大尺寸多光束增材制

造装备在航空、航天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解决了大尺寸复杂薄壁构件快速制造问

题，公司目前拥有该类装备 420 余台，持续稳定生产，在高端增材装备方面拥有

核心关键技术优势，基于公司 3D 打印工艺优势，通过自有 3D 打印服务的持续验

证，不断提升装备稳定性，先进装备进一步促进工艺优化，形成良性循环。 

7、品牌优势 

公司自 2011 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高质量高速发展，是中国领先的金属增材技

术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国内较早开展金属增材制造产业化应用的企业。公

司与中航工业下属单位、航天科工下属单位、航天科技下属单位、航发集团下属单

位、中国商飞下属单位、中国能源集团下属单位、中核集团下属单位、中船重工下

属单位以及各类科研院校等主要客户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公司及铂力特（欧洲）有

限公司分别与韩国合作伙伴 Lincsolution, Inc.、日本合作伙伴 ORIX Rentec 及波兰

合作伙伴 CadXpert、尼日利亚合作伙伴 RusselSmith 签署代理商协议，将分别在市

场应用开发、设备销售、材料销售及技术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公司知名度日益提

高，具备较强的品牌和客户优势。 

在与客户不断的沟通中，逐渐意识到增材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无限可能，不断

有新的应用产生，新的行业加入，公司不断地积极探索更为广阔的技术空间。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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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是未来制造前进的方向，是技术和时代发展大势所趋。因此，公司起步

早，技术硬，秉承“做得出、用得起”的宗旨，让客户透过产品欣赏我们。坚持以

产品为媒介，以高品质的服务团队为基础，建立服务、产品质量、售后等多维体系

为坚实基础的行业龙头企业品牌。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3 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3 年公司研发投入 20,241.6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6.42%，相比上

年增长了 3,985.02 万元，增幅 24.51%，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力度，研发人员数量及其薪酬和直接投入均有所增加所致。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542 项，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309

项，其中发明专利 9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75 项，外观设计专利 43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3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8,550,438.34 

减：募投项目进度款 16,610,768.2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61,018.55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2,300,688.62 

2、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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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3 年 12 月 5 日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3,009,678,186.97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122,625,916.39 

其中：2023 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8,299,393.80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84,326,522.59 

减：发行费用 1,530,234.04 

其中：2023 年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879,290.66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 650,943.38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80,246.44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885,902,282.98 

公司 202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

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数量

（股） 

间接持股

数量

（股） 

合计持股

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2023 年度的质

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1 薛蕾 

实际控制

人、董事

长兼总经

理 

7,189,836 3,526,878 10,716,714 5.57% 

无质押及冻结，

股权激励归属

358,680 股，减

持 426,406 股，

转增 2,959,439

股 

2 折生阳 
实际控制

人、董事 
32,172,732 - 32,172,732 16.73% 

无质押及冻结，

减 持 850,000

股 ， 转 增

9,435,066 股 

3 赵晓明 

董事、副

总经理、

总工程师 

1,491,269 - 1,491,269 0.78% 

无质押及冻结，

股权激励归属

70,000 股，减持

300,000 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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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数量

（股） 

间接持股

数量

（股） 

合计持股

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2023 年度的质

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增 511,791 股 

4 贾鑫 

董事、副

总经理、

销售总监 

1,541,269 - 1,541,269 0.80% 

无质押及冻结，

股权激励归属

70,000 股，减持

250,000 股，转

增 511,791 股 

5 杨东辉 
董事、副

总经理 
1,691,269 - 1,691,269 0.88% 

无质押及冻结，

股权激励归属

70,000 股，减持

100,000 股，转

增 511,791 股 

6 孙晓梅 董事 - - - - - 

7 徐亚东 独立董事 - - - - - 

8 孙栋 独立董事 - - - - - 

9 王锋革 独立董事 - - - - - 

10 黄卫东 
董事（离

任） 
- 9,912,020 9,912,020 5.15% 

无质押及冻结，

减 持 140,600

股 ， 转 增

2,832,006 股 

11 雷开贵 
董事（离

任） 
2,871,797 - 2,871,797 1.49% 

无质押及冻结，

减 持 300,000

股 ， 转 增

877,656 股 

12 张凯 
董事（离

任） 
- - - - - 

13 杨安庆 
董事（离

任） 
- - - - - 

14 乔昆 
董事（离

任） 
- - - - - 

15 戴秀梅 
独立董事

（离任） 
- - - - - 

16 郭随英 
独立董事

（离任） 
- - - - - 

17 强力 
独立董事

（离任） 
- - - - - 

18 曾建民 
独立董事

（离任） 
- - - - - 

19 宫蒲玲 
监事会主

席 
- - - - - 

20 李焕芸 职工代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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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数量

（股） 

间接持股

数量

（股） 

合计持股

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2023 年度的质

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监事 

21 迟博 监事 - - - - - 

22 董思言 

职工代表

监事（离

任） 

- - - - - 

23 马转转 
监事（离

任） 
- - - - - 

24 梁可晶 

副总经

理、财务

总监 

- - - - - 

25 喻文韬 副总经理 - - - - - 

26 崔静姝 
董事会秘

书 
- - - - - 

注：上表持股数量为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合计数量。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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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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